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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蟹二两绳，“粗绳绑蟹”何时不再成顽疾？
　　随着一年中最好的
“吃蟹季”如约到来，
网友吐槽大闸蟹“猫腻”
的新闻也接连登上网络
热搜。诸如：四两的大
闸蟹绳子就占了二两，
标记大闸蟹身份的蟹扣
在网上随便买……
　　四两蟹二两绳，绳
子重量占比高达 50%，
这叫消费者情何以堪？
笔者不禁想问一句：商
家到底是“卖蟹”还是
“卖绳”呢？
　　众所周知，大闸蟹
作为一种水产品，由于
营养价值高，一直以来
不但抢手，而且价格颇
高。在此背景之下，一
些无良商家便在大闸蟹

身上动起了“歪脑子”，
而捆绑大闸蟹的绳子无
疑是一条“金绳子”。
于是，许多商家在销售
之前，往往要把大闸蟹
来一个“五花大绑”，
如果不仔细查看，一般
人都看不清被“五花大
绑”的原来是一只只大
闸蟹。
　　其实，早些年，大
闸蟹绑绳的目的有二，
一方面是为了限制其活
动，减少它的攻击性，
避免夹伤人；另一方面，
吸了水的绳子也能让它
们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存
活率更高一些。但近年
来，“粗绳绑蟹”售卖，
早已成为一种行业“潜

规则”。
　　据了解，这些年来，
捆蟹的绳子也已升级换
代：粗壮硕大的草绳、
吸水性强的棉绳、加厚
包芯的麻绳，各式各样
捆蟹绳子，解开来甚至
接近一米长。粗绳绑蟹，
这就意味着原本不值钱
的绳子也能和大闸蟹
“同等身价”了。怪不
得有人戏言：绳子捆绑
稻草“一文不值”，绳
子捆绑大闸蟹“一绳千
金”。
　　防范“粗绳绑蟹”
成顽疾，还需监管出面
“松绑”。市场监管、
消保委等监管部门应积
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

任，不妨通过高额罚单、
列入“黑名单”、从业
禁止等多种处罚手段，
让无良商家既付出“经
济代价”，又付出“诚
信代价”，更付出“禁
业代价”，倒逼其遵规
守法，切实履行买卖契
约。
　　同时，消费者一旦
遭遇类似“粗绳绑蟹”
行为，既要坚决说“不”，
又要积极大胆地向监管
部门投诉举报，以维护
自身消费权益不受侵
害，切忌“装哑巴”，
自认倒霉。
　　当然，商家也应“爱
惜羽毛”，遵守市场法
则，学会诚信经营，守

法经营，做到不赚昧心
钱、黑心钱。否则，消
费者也会“用脚投票”，
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商
家自己。
　　大闸蟹的“水分”
该好好挤干了。唯有监
管出面“松绑”，消费
者坚决说“不”，再辅
以商家诚信经营，“粗
绳绑蟹”顽疾才能得到
有效遏制，一个挤干“水
分”的大闸蟹销售环
境才能展现在消费者面
前。如此，才是大闸蟹
市场“应有的样子”。

■叶金福

“领导没要求”实乃懒政“遮羞布”
　　实际工作中，有的
干部将“领导没要求”
当作不敢担责、不愿作
为的挡箭牌；有的陷入
“以事务为中心”而非
“以群众为中心”的思
维误区，对群众诉求视
而不见；有的不注重提
升专业素养，工作只会
按部就班，缺乏创新思
路和开拓精神……（11
月 24 日 人民网）
　　从“领导没要求”
到“领导没安排”，看
似循规蹈矩的背后，实
则是懒政惰政的“挡箭
牌”，是“等靠要”不
担当、不负责的“万能
借口”。如此“被动式”

躺平不仅悄然侵蚀行政
效能，更带偏实干节奏，
其危害不容小觑。
　　究其“领导没要求”
现象背后，一有“对上
负责”与“对下负责”
的天平失衡。部分干部
将“领导关注”作为工
作唯一风向标，陷入“以
事务为中心”而非“以
群众为中心”的思维误
区，对群众诉求“选择
性失明”。二有“避责
思维”取代“担当精神”。
在层层传导的压力型体
制下，一些干部抱着“多
干多错、少干少错”的
心态，把“领导没要求”
当作“避雷针”。三有“本

领恐慌”演变为“创新
惰性”。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部分干部专业素
养不足，只能“照章办
事”，缺乏创新突破的
能力和勇气。归根结底，
是不担当、不负责的“软
骨病”在折腾，拉响了
加强监管的警报。
　　破除“领导没要求”
的担当困局，还需打好
“组合拳”。首先，坚
守“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坐标，着眼于“群
众需要”，打破“等命令、
等部署”的被动惯性，
树立“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的主动意识，将
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的

根本标准。其次，探索
建立更为科学的绩效考
核机制，给改革创新者
撑腰鼓劲，明确容错边
界，让干部在推动发展、
服务群众中能够“轻装
上阵”。同时畅通基层
声音上传渠道，使群众
评价成为干部考核的重
要依据。最后，加强专
业能力培训，提升干部
运用新理念、新方法解
决实际问题的本领。推
动干部深入基层一线，
在与群众互动中培养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事务员”转变
为“治理专家”。
　　“领导没要求”绝

不能成为“免责盾牌”。
面对改革发展的深水
区，干部更需主动将“未
要求”的领域，转化为
展现担当、开拓创新的
舞台。必须树立“崇实
干、重实绩”的鲜明导
向，大胆提拔使用那些
敢闯敢试、担当负责的
干部，让有为者有位，
为担当者撑腰。唯有以
此激荡干事创业的一池
春水，我们的事业才能
无往而不胜。

■王鸣镝

惩处作弊的评委，可以不打“马赛克”
　　第二届“中国书法
大厦杯”书法大奖赛组
委会 11 月 22 日发布公
告：由于网民反映强烈，
根据相关人员提供的线
索，大奖赛组委会对草
书评审工作进行了调查
核实。发现草书组在作
品评审过程中，个别评
委不守纪律，阳奉阴违，
私自与部分评委串联拉
票。经大奖赛组委会研
究，决定取消草书特等
奖拟获奖资格。对于相
关评委的恶劣行径，中
国书法大厦将拒绝邀请
其参加今后的任何评审
活动。
　　“中国书法大厦
杯”大奖赛是书法界的
盛事，第二届赛事又采
用了网络直播的方式，
为全网书法爱好者呈现
了一场高水平的书法盛
宴。据悉，该赛事分草
书、隶书、行书、楷书、
篆书和篆刻六个板块，

每个板块特等奖一名，
奖金高达 50 万元。
　　该赛事评审启动之
际，组委会就率先公布
了评审准则——透明、
公平、公正。明确要求
所有评委严格恪守此原
则，评审过程中仅以水
平为标准，杜绝一切人
情因素及“关系户”的
干扰。此外，每位评委
还郑重签署了评审记录
承诺书。
　　然而，在草书评审
过程中，却经历了惊天
大逆转。首轮投票入围
优秀奖的前六名书法作
品中，44 号书法作品垫
底。不过，在决出特等
奖的第二轮投票中，44
号书法作品居然后来居
上，以超第二名 1.38 分
的大差距，位列第一名，
成为了特等奖作品，实
现了惊天逆袭。
　　因为是全程直播，
网友们亲历了草书组终

评的紧张刺激，自然也
难免心生疑虑——为何
44 号书法作品在评委心
目中的前后评价差异如
此显著？有细心的网友
发现，获得特等奖的 44
号作品，作者与草书评
委组组长居然是师生关
系。大家的疑虑更重了：
44 号作品的惊天逆袭莫
非有猫腻？难道特等奖
50 万奖金是肥水不流外
人田？评审不该有回避
机制吗？
　　针对此情况，组委
会迅速成立了专项调查
组，对该事件进行全面
深入的调查。调查组查
阅草书打分原始资料，
发现个别评委留下了改
分痕迹，改分后为 44 号
作品大幅度提分。原来，
这些评委相互串联，助
力 44 号作品实现惊人逆
转。他们的卑劣行径，
严重损害了第二届“中
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

奖赛的形象，导致恶劣
影响。对此，组委会经
慎重考虑，决定不再邀
请其参与中国书法大厦
未来的任何评审活动。
　　组委会评审前就亮
明了零容忍的态度，要
求评委杜绝私人感情干
扰，严格依规评审，珍
视学术声誉与职业操
守。可即便如此，依
然有“个别”评委对此
置若罔闻，他们最终被
清除出该赛事的评委队
伍，实属罪有应得。组
委会痛批评审作弊的坚
决态度，彰显了维护比
赛公平公正的决心，也
为整个书法界树立了一
个鲜明的标杆。
　　不过，虽然组委会
禁止违规评委参与该赛
事的任何评审活动，但
在通报中并未披露违规
评委的具体姓名，仅使
用了“个别评委”这一
表述，相当于为违规作

弊的评委打了个马赛
克，进行了模糊处理。
“个别评委”，到底是
谁？大家还是不清楚。
　　尽管这些作弊的评
委不能再参与“中国书
法大厦杯”书法大奖赛，
但他们还可以参与其他
的书法赛事，还可以以
“专家”的头衔，去参
加书法界的活动。从这
个角度看，我们期待对
违规评委的处罚，不留
情面，再严厉一点。
　　公平，是不能回避
的第一原则。任何试图
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评审
结果的行为，都将受到
严厉的惩处。唯有零容
忍和严厉惩戒，才能营
造一个风清气正的书法
评审环境，让真正有实
力的书法作品和书法家
能够脱颖而出，推动书
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黄齐超


